
2024 年 10 月 18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香港中醫醫院計劃的最新進展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闡述香港中醫醫院計劃的最新進展。 

香港中醫醫院的發展背景及定位 

2. 政府一直致力促進本港中醫藥的發展，於《2014 年施政

報告》中宣布，預留一幅於將軍澳百勝角路的土地，用作發展香

港的首間中醫醫院。及後政府進一步於《2018 年施政報告》中宣

布，將透過政府資助特定的中醫藥服務，把中醫藥納入本港醫療

系統，其中包括在將來的中醫醫院提供一系列的政府資助門診和

住院服務。醫務衞生局（醫衞局）（前食物及衞生局）於 2018 年 5 月

成立中醫醫院發展計劃辦事處（發展辦），負責監督香港中醫醫院計

劃的發展，推動其規劃、設計、興建及啟用工作。

3. 中醫醫院由政府興建並透過招標程序，在 2021 年挑選香港浸

會大學作為「承辦機構」，並按服務契約的要求註冊一所擔保有限

公司（即「浸大中醫醫院有限公司」）作為「營運機構」，負責

管理、營運及保養中醫醫院。另一方面，醫院的建築工程亦於同

年展開，標誌中醫醫院的發展計劃進入開院籌備階段。自此，醫

衞局一直聯同承辦機構及營運機構積極推展各項開院籌備工作。

4. 中醫醫院會以公私營協作模式營運，作為香港中醫藥旗

艦機構，其將肩負五大發展任務，包括醫療服務、教學及培訓、

科研、多方協作及創造健康價值，扮演「轉化者」的角色，與中

醫藥業界多方正面互動，促進中醫藥在本港、大灣區及國際的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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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府已於 2024 年 10 月宣布將香港首間中醫醫院正式命

名為「香港中醫醫院」（The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of Hong 

Kong）。 

 

開院及五年服務計劃 

6. 香港中醫醫院的服務範疇涵蓋基層、第二層及第三層的

醫療服務，院內設有 400 張病床。其將提供純中醫、中醫為主和中

西醫協作服務，服務模式包括住院、日間住院、門診及社區外展

服務。 

 

7. 在開院首年，香港中醫醫院將提供門診及日間住院服務，

並以建立臨床團隊為主要目標之一，透過跨專業團隊的磨合，發

展出成熟的協作模式，為全面開展各類服務作預備。在開院後第

二年起，香港中醫醫院會分階段提供全面住院服務，視乎進度及

供求，計劃將於開院起計五年內全面開展各類醫療服務，包括啟

用臨床試驗及研究中心。 

 

8. 香港中醫醫院在開院時將會全面開展六個中醫分科服務，

包括中醫內科、中醫外科、中醫婦科、中醫兒科、中醫骨傷科及

中醫針灸科服務。此外，香港中醫醫院亦因應本港市民的醫療需

求、中醫的治療特色和優勢、人才配套和協作支援，挑選了 23 個

合適的病種，策略性地發展中醫專病服務（附錄）。在開院時隨

即開展的 12 個中醫專病項目包括中風後復康、腫瘤復康或紓緩、

長期痛症和治未病等，其餘專病項目會循序漸進地在開院後五年

內陸續開展。 

 

開院籌備工作進度 

建築工程  

9. 香港中醫醫院及毗鄰的政府中藥檢測中心是本港中醫藥

發展的旗艦項目。香港中醫醫院是本港首個採用「組裝合成」建

築法的多層式醫院項目，過程需要嚴謹的協調。醫衞局一直與建

築署緊密合作，密切監察及評估承建商的工程進度，目前「組裝

合成」組件的安裝及大樓內部工程正同期進行中，預計工程於

2025 年年中完成，醫院大樓及設施將於工程完成後分批交付予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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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機構。醫衞局已與建築署就開院準備，如擬定預先安裝家具及

設備時間表，以及配合醫院服務計劃安排分批交付的範圍等，以

配合營運機構開院前的預備工作。 

 

醫院資訊科技系統 

10.  資訊科技系統方面，現時核心醫院資訊科技系統的分析

和功能設計工作大致完成，已經進入系統開發階段，計劃於 2025

年第一季開始全面測試。其他子系統例如企業資源規劃系統也在

開發當中。醫院大樓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包括鋪線工作和主要

的有線和無線網絡建設預期於開院前完成。 

 

家具及設備的採購工作 

11. 醫院的家具及設備採購工作已進入高峰期。發展辦按照採購

清單，優先採購與屋宇裝備相關的醫院儀器和大型系統，部分已經完

成採購，其他家具及設備的採購工作會陸續分階段完成，當醫院場地

預備穩妥時分階段安排安裝、驗收及測試，以配合醫院的開院需要。 

 

營運機構的預備工作 

12. 營運機構的核心管理團隊已於 2024 年 1 月正式上任，標誌著

香港中醫醫院的開院籌備工作進入最後階段。現時的重點工作包括建

立醫院管治架構、成立醫院運作系統、制定醫院業務政策、規劃人手

配置及薪酬方案、就各種服務申請所需牌照、為外判服務擬定合約、

就市場導向服務制定收費詳情、與三所設有中醫或中醫藥學院的本地

大學（大學）、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及 18 區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

（18 區中醫診所）制定合作機制等。各項工作正按時間表有序進行中。 

 

業界諮詢 

13. 業界的支持對香港中醫醫院的發展至關重要。為與中醫藥業

界交流發展香港首間中醫醫院的意見，發展辦自 2018 年 10 月開始至今，

共舉辦了十場公開研討會1，就不同有關香港中醫醫院的議題諮詢業界，

                                                
1 過往曾舉辦的公開研討會主題包括: 中醫醫院的發展與規劃、中醫醫院的財務安排、合約管理、績

效評估、中醫醫院的服務、教學、培訓及科研、中醫醫院設計及設施、分科及專病服務計劃、中醫

醫院中醫臨床服務發展的諮詢及與持份者的溝通、中醫醫院自動化科技及資訊科技系統的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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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分享醫院的最新資訊及籌劃進展。而為配合香港中醫醫院的開展，

發展辦計劃於明年籌辦更多不同主題的諮詢活動，期望收集到更多的

意見，讓香港中醫醫院的發展計劃更臻完善。 

 

香港中醫醫院人才培訓及儲備 

由中醫藥發展基金資助的培訓項目 

14.  政府在 2019 年正式啟動中醫藥發展基金（基金），以提

升業界整體水平，推動中醫藥行業的全方位發展。其中，基金重

點支持香港中醫醫院的發展需要，通過不同的資助計劃為香港中

醫醫院培訓並儲備人才。 

 

15.  為加強香港中醫藥人才隊伍的建設，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與醫衞局合作舉辦「香港中醫藥人才培訓項目」。項目至今已成

功舉辦了兩期短期培訓課程及一期中期培訓課程，培訓主題涵蓋

針灸科、婦科、骨傷科，以及中藥製劑和炮製技術等內容。在基

金的資助下，學員有機會到北京接受高水平的理論和臨床培訓，

每期培訓也預留名額予營運機構推薦的中醫師及中藥專業人員參

與。醫衞局將繼續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合作推展短期及中期培訓

項目，同時探討開展為期三年的長期培訓項目，往後的培訓亦會

繼續預留一定名額予營運機構推薦合適人員參與。 

 

16.  此外，基金在策略性主題委託項目資助計劃下已推出

「配合中醫醫院發展需要的人才培訓項目」，透過委託項目的方

式，邀請專業團體或學術機構就指定培訓主題及範圍承辦培訓項

目，以開展符合香港中醫醫院人才需要的培訓課程。課程主題包

括「中醫與護理專業的臨床協作」、「中醫與各個專職醫療的臨

床協作」、「中醫醫療行政及醫院管理」、「個人及機構的醫療

法律責任」、「醫療風險管理及病人安全」及「中醫護理培訓課

程」。 

 

建構香港中醫醫院的人才庫 

                                                
醫醫院中醫護理的發展、中藥專業人員在中醫醫院的角色、中醫藥發展基金專為支持中醫醫院服務

而設計的培訓項目、人才發展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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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營運機構正擬定建構人才庫的機制以配合開院及持續發

展的人才需求，對象為有意參與香港中醫醫院工作的中醫師、中

藥專業人員及醫護人員。上述人員可以透過機構提名或以個人報

名方式加入人才庫。人才庫的成員將獲優先考慮參與香港中醫醫

院相關的培訓項目。營運機構亦會透過不同渠道向他們介紹香港

中醫醫院的最新發展動向和資訊，並會主動聯繫他們探討參與院

內工作的機會。 

 

與大學、醫管局、18 區中醫診所及業界的協作 

18. 香港中醫醫院作爲「開放型醫院」，歡迎業界以不同形式參

與醫院的工作，藉此帶動病人流轉、人才流轉、知識流轉，以實踐

「轉化者」的角色，促進香港整體中醫藥發展。中醫師、中藥專業人

員及其他醫護人員可以全職或兼職的方式，受聘成為香港中醫醫院的

僱員或作爲榮譽員工參與醫院的工作。香港中醫醫院正在探討成立

機制及渠道，邀請私營市場的機構或個人，以不同形式參與醫院

的工作。 

 

19.  醫衞局正積極研究 18 區中醫診所與香港中醫醫院的合作

模式，探索兩者共同在服務、培訓、教學和科研等領域上加強協

作。香港中醫醫院亦將作為三所設有中醫或中醫藥學院的本地大

學的教學醫院，計劃為其學士學位學生或研究生提供臨床培訓。

政府亦將透過撥款支持以上機構的中醫藥人員以輪轉方式參與香

港中醫醫院的服務及培訓。醫衞局將會聯同營運機構，分別與大

學及醫管局成立工作小組，以討論及籌劃細節。 

 

與香港中醫醫院營運相關的法案 

20. 香港中醫醫院由政府興建，並透過營運機構管理、營運及保養，

承辦機構及營運機構是合約執行機構。香港中醫醫院作為政府控制的

醫院，不屬於《私營醫療機構條例》（第 633 章）第 3 條所定義的私營

醫療機構2，不受第 633 章現有適用於私營醫療機構的條文規管。政府

                                                
2第 633 章第 3 條條文如下— 

「(1) 私營醫療機構是並非由指明當局管理或控制的任何以下機構 —— 

 (a) 醫院； 

 (b) 日間醫療中心； 

 (c) 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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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透過香港中醫醫院的管治規範和架構，保證醫院的專業質素，並需

確保其他條例或規例中一般適用於私營醫療機構或公營醫院於提供醫

院服務中涉及豁免或例外、賦予或保障權益、或免責辯護的條文，在

相同情況下亦適用於香港中醫醫院，以使香港中醫醫院營運暢順，及

享有與其他醫院相符的地位。為此，政府已初步確定需向與香港中醫

醫院日常運作相關的若干條例或規例作出技術修訂。其中可包括以下

情況： 

 

 (a) 確保因疾病或工傷相關情況而要在香港中醫醫院住院的病人，

可享有與入住公營醫院或私營醫療機構的病人同等的疾病津

貼或醫療費；及 

(b)  確保在香港中醫醫院室內及室外都會禁止吸煙及適用相應的

罰則。 

 

實際範圍和內容將在提交法案予立法會時，詳細說明。 

 

21. 政府擬議向立法會提交一項性質屬操作性和技術性的法案，

以落實上述立法建議。政府計劃在 2025 年立法會期內，向立法會提交

法案，以期在開院前完成立法程序。 

 

22. 以提供中醫服務為主的醫院，在香港的醫療制度是一個突破，

政府預計日後將有更多醫院提供以中醫為主的醫院服務。政府計劃在

香港中醫醫院運作一定時間後，依據香港中醫醫院的實際經驗，制定

一套長遠而合適的立法架構和監管制度，以規管以提供中醫為主醫院

服務的醫療機構。 

 

開院時間表 

23. 儘管建築工程工期緊湊，而營運機構在開院前的預備工作亦

愈發繁重和複雜，根據目前的進度，香港中醫醫院將於 2025 年 12 月開

始分階段投入服務。 

                                                
(d)  衞生服務機構， 

 但由附表大學管理或控制，並主要用於關乎醫科或牙科的教學或研究的日間醫療中心、診所

或衞生服務機構除外。 

(2) 此外，私營醫療機構不包括並非通常用於醫療目的，但暫時用於緊急或救援用途的任何處

所。」(添加了強調) 

根據第 633 章第 2(1)條，「指明當局」包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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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求意見 

24. 請委員備悉本文中的內容。 

 

醫務衞生局 

202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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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香港中醫醫院開院後五年內開展的各中醫分科專病項目 

中醫內科 中醫外科 中醫婦科 中醫兒科 中醫骨傷科 中醫針灸科 

- 腫瘤復康或

紓緩* 

- 治未病* 

- 老年退化性

疾病* 

- 情志病* 

- 季節性流感* 

- 功能性消化

病* 

- 慢性腎病 

- 心血管疾病 

- 皮膚頑病* 

- 黃斑病變 

- 周圍血管疾

病 

- 不孕及產前

產後治理* 

- 月經病 

- 五遲* 

- 小兒脾胃病 

- 關節頑病* 

- 筋腱傷患 

- 盆骨移位 

- 椎間盤突出

症 

- 中風後復康* 

- 長期痛症* 

- 失眠 

- 面癱 

*為開院時開展的中醫專病項目。 

（香港中醫醫院的中醫專病項目開展計劃或會因應服務需求作出調整，未來亦會發展其他中醫專病項目。） 

 

 

 
 

 




